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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货物类资产购置论证报告 

一、基本情况 

项目名称 音乐学院新校区教室家具（第一批）采购项目 

项目金额（最高限

价） 
1,274,810元 

论证编号 LZ202503005 

二、货物清单 

非竞价物资 

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
是否接受进

口 

1 
教室座椅（带桌板、共用

扶手） 
432.0 张 否 

2 教室座椅（带桌板） 63.0 张 否 

3 弧形课桌 A 2.0 张 否 

4 弧形课桌 B 1.0 张 否 

5 演讲台 1.0 张 否 

6 学生单人桌 420.0 张 否 

7 学生单人椅 420.0 张 否 

8 智能储物柜 22.0 个 否 

 



 

2 
 

三、产品技术要求 

（如拟采用单一来源或竞价方式采购的，所有参数均不可负偏离。每项独立评

分的技术参数请单列一行，并按照 1.1、1.1.1、1.1.1.1和 1.2等标准形式设

置序号。） 

 

序

号 
货物名称 招标技术要求 

1 

教室座椅（带桌

板、共用扶手） 

 

1.1参考尺寸（mm）：连排座椅中心距离 580±20mm，椅高为

1020±20mm，椅座高度为 450±10mm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尺

寸可调整。 

1.2 椅背、椅座：椅背外板、椅座外板厚度≥12mm，经模具

压制成型后贴白橡木皮。椅座外板打吸音孔，孔直径为 10±

3mm，吸音孔均匀分布。座框架采用厚度≥1.5mm冷轧钢板经

冲压焊接成型。 

▲1.3椅背、椅座的材质：椅背、椅座外板均采用 ENF级胶合

板，胶合板静曲强度（顺纹）、静曲强度（横纹），弹性模量

（顺纹）、弹性模量（横纹），胶合强度，含水率需符合 GB/T 

9846-2015《普通胶合板》；甲醛释放量≤0.025 mg/m³，符合

GB/T 39600-2021《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》标准；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：苯≤10㎍/m³、甲苯≤20㎍/m³、二甲苯

≤20 ㎍/m³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≤100 ㎍/m³，符

合 GB/T 35601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或

GB/T 35601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（以实

际挂网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为准）； 

提供符合以上要求的“胶合板”检测报告： 

（1）提供 2024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前，第三

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 CMA 和 CNAS 标识的合格的检测报告

（若相关检测事项不在实施该项检验（检测）的第三方检测

机构的 CMA 资质许可范围内和 CNAS 能力认可范围内的，该

检测报告视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作负偏离处理）。 

（2）检验（检测）报告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须是投标人或

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致）或所投产品原材料

供应商。若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是所投产品原材料供应商，

须同时提供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

致）购买对应原材料的发票扫描件（开票日期在投标截止日

前）。 

（3）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

(http://cx.cnca.cn/)的查询截图。 

（4）检测报告中"检测产品名称"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名称不

完全一致的，需提供为同种产品的说明，由评审委员会判定

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若名称不完全一致又未提供说明

的，判定为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 

▲1.4 胶粘剂：采用水基型胶粘剂，胶粘剂游离甲醛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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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5g/kg、苯不得检出、甲苯+乙苯+二甲苯不得检出，总挥

发性有机物≤40g/L，卤代烃不得检出，符合 HJ 2541-2016

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胶粘剂》中水基型建筑胶粘剂要

求； 

提供符合以上要求的“胶粘剂”检测报告： 

（1）提供 2024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前，第三

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 CMA 和 CNAS 标识的合格的检测报告

（若相关检测事项不在实施该项检验（检测）的第三方检测

机构的 CMA 资质许可范围内和 CNAS 能力认可范围内的，该

检测报告视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作负偏离处理）。 

（2）检验（检测）报告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须是投标人或

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致）或所投产品原材料

供应商。若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是所投产品原材料供应商，

须同时提供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

致）购买对应原材料的发票扫描件（开票日期在投标截止日

前）。 

（3）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

(http://cx.cnca.cn/)的查询截图。 

（4）检测报告中"检测产品名称"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名称不

完全一致的，需提供为同种产品的说明，由评审委员会判定

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若名称不完全一致又未提供说明

的，判定为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 

▲1.5椅背、椅座、扶手盖的涂饰：表面采用水性油漆饰面，

水性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(VOC)含量≤180g/L，甲醛含量（乙

酰丙酮法）≤100mg/kg，苯、甲苯、乙苯和二甲苯的含量总

和≤100mg/kg，乙二醇醚（乙二醇丁醚、乙二醇己醚、乙二

醇苯醚、二乙二醇丁醚）含量总和≤4%，乙二醇醚酯（乙二

醇丁醚醋酸酯、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）含量总和≤1%，N 甲

基吡咯烷酮（NMP）含量≤0.1%，N,N-二甲基甲酰胺（DMF）

含量≤0.1%。重金属元素含量：铅（Pb）≤20mg/kg、镉（Cd）

≤20mg/kg、六价铬（Cr6+）≤20mg/kg、汞（Hg）≤20mg/kg、

砷（As）≤20mg/kg、钡（Ba）≤100mg/kg、硒（Se）≤20mg/kg、

锑（Sb）≤20mg/kg、钴（Co）≤20mg/kg，符合 GB/T 35602-

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》； 

提供符合以上要求的“水性漆”检测报告： 

（1）提供 2024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前，第三

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 CMA 和 CNAS 标识的合格的检测报告

（若相关检测事项不在实施该项检验（检测）的第三方检测

机构的 CMA 资质许可范围内和 CNAS 能力认可范围内的，该

检测报告视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作负偏离处理）。 

（2）检验（检测）报告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须是投标人或

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致）或所投产品原材料

供应商。若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是所投产品原材料供应商，

须同时提供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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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）购买对应原材料的发票扫描件（开票日期在投标截止日

前）。 

（3）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

(http://cx.cnca.cn/)的查询截图。 

（4）检测报告中"检测产品名称"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名称不

完全一致的，需提供为同种产品的说明，由评审委员会判定

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若名称不完全一致又未提供说明

的，判定为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 

采用半开放/封闭漆工艺，涂膜外观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 

 

1.6椅背、椅座、脚架侧板海绵：海绵质量符合 GB/T 10802-

2023《通用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》标准，椅背、椅座的海绵

表观密度≥25kg/m³。 

1.7面料：采用纺织布料，符合 FZ/T 62011.3-2016《布艺类

产品 第 3部分：家具用纺织品》优等品要求；有害物质符合

HJ 2546-2016《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纺织产品》中“直

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”要求。 

1.8 椅座回位机构：座内采用阻尼回位(慢回位)装置，回位

轻盈无异响。 

1.9 脚架及扶手框架：脚架及扶手框架采用铝合金材料经模

具一体压铸成型，整体厚度≥50mm，扶手前缘采取弧面工艺。

右扶手框架前端预留写字板半隐藏空间，写字板具有下沉式

打开回收功能；左扶手框架前端采用封闭工艺。座椅连排安

装时，两个座位之间共用一个脚架及扶手。 

1.10 扶手盖：扶手盖为白橡木（木材名称为“白栎”）实木

方制作，木方加工成曲线造型，宽度≥50mm，高度≥30mm，

表面涂饰要求见参数 1.5。 

1.11 脚架侧板：侧板为内嵌于脚架的工艺，采用针织布料+

海绵，布料符合 FZ/T 62011.3-2016《布艺类产品 第 3 部

分：家具用纺织品》优等品要求；有害物质符合 HJ 2546-2016

《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纺织产品》中“直接接触皮肤的

纺织产品”要求。 

1.12写字板：写字板为下藏式结构，写字板支撑结构采用铝

合金材料经模具压铸成型。写字板面板采用 ABS塑料经模具

一体注塑成型，写字面板长度及宽度≥250mm，厚度≥12mm。

写字板打开与回收时无异响。 

1.13采用隐藏式压爆螺丝与固定地面连接固定，需根据现场

尺寸进行安装。 

1.14 颜色、款式：根据采购方需求制定。制作前须深化结构

图并报采购方书面确认。 

1.15 成品：符合 QB/T2602-2013《影剧院公共座椅》标准，

同时产品环保性能：应符合 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

价 家具》的要求。 

整体家具挥发性有害物质: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



 

5 
 

≤0.05 mg/m³； 甲苯≤0.1mg/m³； 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mg/m³；（检测方法

按：GB/T 35607） 

2 

教室座椅（带桌

板） 

 

2.1 参考尺寸（mm） ：座椅宽度 640±25mm，椅高为 1020±

25mm，椅座高度为 450±15mm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尺寸可调

整。 

2.2 椅背、椅座的材质：椅背、椅座外板均采用 ENF 级胶合

板，胶合板静曲强度（顺纹）、静曲强度（横纹），弹性模量

（顺纹）、弹性模量（横纹），胶合强度，含水率需符合 GB/T 

9846-2015《普通胶合板》；甲醛释放量≤0.025 mg/m³，符合

GB/T 39600-2021《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》标准；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：苯≤10㎍/m³、甲苯≤20㎍/m³、二甲苯

≤20 ㎍/m³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≤100 ㎍/m³，符

合 GB/T 35601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或

GB/T 35601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（以实

际挂网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为准）； 

椅背外板、椅座外板厚度≥12mm，经模具压制成型后贴白橡

木木皮。椅座外板打吸音孔，孔直径为 10±3mm，吸音孔均

匀分布。座框架采用厚度≥1.5mm冷轧钢板经冲压焊接成型。 

2.3 胶粘剂：采用水基型胶粘剂，胶粘剂游离甲醛≤

0.05g/kg、苯不得检出、甲苯+乙苯+二甲苯不得检出、总挥

发性有机物≤40g/L，卤代烃不得检出，符合 HJ 2541-2016

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胶粘剂》中水基型建筑胶粘剂要

求。 

2.4 椅背、椅座、扶手盖的涂饰：表面采用水性油漆饰面，

水性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(VOC)含量≤180g/L，甲醛含量（乙

酰丙酮法）≤100mg/kg，苯、甲苯、乙苯和二甲苯的含量总

和≤100mg/kg，乙二醇醚（乙二醇丁醚、乙二醇己醚、乙二

醇苯醚、二乙二醇丁醚）含量总和≤4%，乙二醇醚酯（乙二

醇丁醚醋酸酯、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）含量总和≤1%，N 甲

基吡咯烷酮（NMP）含量≤0.1%，N,N-二甲基甲酰胺（DMF）

含量≤0.1%。重金属元素含量：铅（Pb）≤20mg/kg、镉（Cd）

≤20mg/kg、六价铬（Cr6+）≤20mg/kg、汞（Hg）≤20mg/kg、

砷（As）≤20mg/kg、钡（Ba）≤100mg/kg、硒（Se）≤20mg/kg、

锑（Sb）≤20mg/kg、钴（Co）≤20mg/kg，符合 GB/T 35602-

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涂料》；半开放/封闭漆工艺，涂膜外观

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 

2.5 椅背、椅座、脚架侧板海绵：海绵质量符合 GB/T 10802-

2023《通用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》标准，椅背、椅座的表观

密度≥25kg/m³。 

2.6 面料：采用纺织布料，符合 FZ/T 62011.3-2016《布艺

类产品 第 3部分：家具用纺织品》优等品要求；有害物质符

合 HJ 2546-2016《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纺织产品》中“直

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”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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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椅座回位机构：座内采用阻尼回位(慢回位)装置，回位

轻盈无异响。 

2.8 脚架及扶手框架：脚架及扶手框架采用铝合金材料经模

具一体压铸成型，整体厚度≥50mm，扶手前缘采取弧面工艺。

右扶手框架前端预留写字板半隐藏空间，写字板具有下沉式

打开回收功能；左扶手框架前端采用封闭工艺。每张座椅均

为独立使用，脚架及扶手不共用。 

2.9扶手盖：扶手盖为白橡木（木材名称为“白栎”）实木方

制作，木方加工成曲线造型，宽度≥50mm，高度≥30mm，表

面涂饰要求见参数 2.4。 

2.10 脚架侧板：侧板为内嵌于脚架的工艺，采用针织布料+

海绵，布料符合 FZ/T 62011.3-2016《布艺类产品 第 3 部

分：家具用纺织品》优等品要求；有害物质符合 HJ 2546-2016

《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纺织产品》中“直接接触皮肤的

纺织产品”要求。 

2.11 写字板：写字板为下藏式结构，写字板支撑结构采用铝

合金材料经模具压铸成型。写字板面板采用 ABS塑料经模具

一体注塑成型，写字面板长度及宽度≥250mm，厚度≥12mm。

写字板打开与回收时无异响。 

2.12 采用隐藏式压爆螺丝与固定地面连接固定，需根据现

场尺寸进行安装。 

2.13 颜色、款式：根据采购方需求制定。制作前须深化结构

图并报采购方书面确认。 

2.14 成品：符合 QB/T2602-2013《影剧院公共座椅》标准，

同时产品环保性能，应符合 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

价 家具》的要求。 

整体家具挥发性有害物质: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

≤0.05 mg/m³； 甲苯≤0.1mg/m³； 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mg/m³；（检测方法

按：GB/T 35607） 

3 

弧形课桌 A 

 

 

3.1 规格（mm）：外弧长 3390（±100mm）*D400（±20mm）

*H750（±10mm）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尺寸可调整。 

3.2材质：台面、侧板采用≥25mm厚 ENF级胶合板，胶合板静

曲强度（顺纹）、静曲强度（横纹），弹性模量（顺纹）、弹性

模量（横纹），胶合强度，含水率需符合 GB/T 9846-2015《普

通胶合板》；甲醛释放量≤0.025 mg/m³，符合 GB/T 39600-

2021《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》标准；挥发性有机

化合物：苯≤10 ㎍/m³、甲苯≤20 ㎍/m³、二甲苯≤20 ㎍/m

³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≤100 ㎍/m³，符合 GB/T 

35601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或 GB/T 

35601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（以实际挂网

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为准）； 

前挡板板材≥18mm 厚，所有板材正反面均需饰面及四边封

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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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木皮：整体采用白橡木木皮贴面，木皮厚度≥0.6mm。 

3.4油漆：采用水性漆，水性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(VOC)含量

≤180g/L，甲醛含量（乙酰丙酮法）≤100mg/kg，苯、甲苯、

乙苯和二甲苯的含量总和≤100mg/kg，乙二醇醚（乙二醇丁

醚、乙二醇己醚、乙二醇苯醚、二乙二醇丁醚）含量总和≤4%，

乙二醇醚酯（乙二醇丁醚醋酸酯、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）含

量总和≤1%，N甲基吡咯烷酮（NMP）含量≤0.1%，N,N-二甲

基甲酰胺（DMF）含量≤0.1%。重金属元素含量：铅（Pb）

≤20mg/kg、镉（Cd）≤20mg/kg、六价铬（Cr6+）≤20mg/kg、

汞（Hg）≤20mg/kg、砷（As）≤20mg/kg、钡（Ba）≤100mg/kg、

硒（Se）≤20mg/kg、锑（Sb）≤20mg/kg、钴（Co）≤20mg/kg，

符合 GB/T 35602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》，半开放/封

闭漆工艺，涂膜外观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 

3.5结构：前挡板、侧板高出台面≥5cm。 

3.6颜色、款式：可选多个颜色，款式根据采购方需求定制，

制作前须深化设计图并报采购方书面确认。 

3.7成品：符合 GB/T 3324-2024《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》，同

时产品环保性能：应符合 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 

家具》的要求。 

整体家具挥发性有害物质: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

≤0.05 mg/m³； 甲苯≤0.1mg/m³； 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mg/m³；（检测方法

按：GB/T 35607）。 

4 

弧形课桌 B 

 

 

4.1 规格（mm）：外弧长 2655（±100mm）*D400（±20mm）

*H750（±10mm）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尺寸可调整。 

4.2材质：台面、侧板采用≥25mm厚 ENF级胶合板，胶合板静

曲强度（顺纹）、静曲强度（横纹），弹性模量（顺纹）、弹性

模量（横纹），胶合强度，含水率需符合 GB/T 9846-2015《普

通胶合板》；甲醛释放量≤0.025 mg/m³，符合 GB/T 39600-

2021《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》标准；挥发性有机

化合物：苯≤10 ㎍/m³、甲苯≤20 ㎍/m³、二甲苯≤20 ㎍/m

³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≤100 ㎍/m³，符合 GB/T 

35601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或 GB/T 

35601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（以实际挂

网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为准）； 

前挡板板材≥18mm 厚，所有板材正反面均需饰面及四边封

边。 

4.3木皮：整体采用白橡木木皮贴面，木皮厚度≥0.6mm。 

4.4油漆：采用环保水性漆，水性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(VOC)

含量≤180g/L，甲醛含量（乙酰丙酮法）≤100mg/kg，苯、

甲苯、乙苯和二甲苯的含量总和≤100mg/kg，乙二醇醚（乙

二醇丁醚、乙二醇己醚、乙二醇苯醚、二乙二醇丁醚）含量

总和≤4%，乙二醇醚酯（乙二醇丁醚醋酸酯、二乙二醇丁醚

醋酸酯）含量总和≤1%，N甲基吡咯烷酮（NMP）含量≤0.1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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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,N-二甲基甲酰胺（DMF）含量≤0.1%。重金属元素含量：铅

（Pb）≤20mg/kg、镉（Cd）≤20mg/kg、六价铬（Cr6+）

≤20mg/kg、汞（Hg）≤20mg/kg、砷（As）≤20mg/kg、钡（Ba）

≤100mg/kg、硒（Se）≤20mg/kg、锑（Sb）≤20mg/kg、钴

（Co）≤20mg/kg，符合 GB/T 35602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 涂

料》；半开放/封闭漆工艺，涂膜外观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

4.5结构：前挡板、侧板高出台面≥5cm。 

4.6颜色、款式：可选多个颜色，款式根据采购方需求定制，

制作前须深化设计图并报采购方书面确认。 

4.7成品：符合 GB/T 3324-2024《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》，同

时产品环保性能：应符合 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 

家具》的要求。 

整体家具挥发性有害物质: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

≤0.05 mg/m³； 甲苯≤0.1mg/m³； 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mg/m³；（检测方法

按：GB/T 35607）。 

5 

演讲台 

 

5.1规格（mm）：常规 

5.2基材：整体采用 ENF级胶合板，胶合板静曲强度（顺纹）、

静曲强度（横纹），弹性模量（顺纹）、弹性模量（横纹），胶

合强度，含水率需符合 GB/T 9846-2015《普通胶合板》；甲

醛释放量≤0.025mg/m³，符合 GB/T 39600-2021《人造板及

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》标准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：苯≤10

㎍/m³、甲苯≤20㎍/m³、二甲苯≤20㎍/m³、总挥发性有机化

合物（TVOC）≤100㎍/m³，符合 GB/T 35601-2017《绿色产

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或 GB/T 35601-2024《绿色产品

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（以实际挂网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

为准）； 

台面三面围边及侧板厚度≥25mm。台面板及层板厚度≥

18mm。 

5.3 木皮：整体采用胡桃木木皮贴面及封边，木皮厚度≥

0.6mm。 

5.4油漆：采用环保水性漆，水性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(VOC)

含量≤180g/L，甲醛含量（乙酰丙酮法）≤100mg/kg，苯、

甲苯、乙苯和二甲苯的含量总和≤100mg/kg，乙二醇醚（乙

二醇丁醚、乙二醇己醚、乙二醇苯醚、二乙二醇丁醚）含量

总和≤4%，乙二醇醚酯（乙二醇丁醚醋酸酯、二乙二醇丁醚

醋酸酯）含量总和≤1%，N甲基吡咯烷酮（NMP）含量≤0.1%，

N,N-二甲基甲酰胺（DMF）含量≤0.1%。重金属元素含量：铅

（Pb）≤20mg/kg、镉（Cd）≤20mg/kg、六价铬（Cr6+）

≤20mg/kg、汞（Hg）≤20mg/kg、砷（As）≤20mg/kg、钡（Ba）

≤100mg/kg、硒（Se）≤20mg/kg、锑（Sb）≤20mg/kg、钴

（Co）≤20mg/kg，需符合 GB/T 35602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 

涂料》；半开放/封闭漆工艺，涂膜外观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 

5.5配铝合金线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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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颜色、款式：可选多个颜色，款式根据采购方需求定制，

制作前须深化设计图并报采购方书面确认。 

5.7成品：符合 GB/T 3324-2024《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》，同

时产品环保性能：应符合 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 

家具》的要求。 

整体家具挥发性有害物质: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

≤0.05 mg/m³； 甲苯≤0.1mg/m³； 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mg/m³；（检测方法

按：GB/T 35607）。 

6 

学生单人桌 

 

6.1 规格：（mm）：W650（±10mm）*D450（±10mm）*H750（±

10mm）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尺寸可调整。 

6.2 课桌脚架：地脚采用优质铝合金压铸一体成型，尺寸≥

430mm（长）*50mm（宽），壁厚度≥3mm，地脚底部有加强筋；

底部安装调节脚垫，材质为塑胶，可实现防滑、调节水平、

保护地板的作用。立脚管采用钢管，截面尺寸≥60mm*30mm，

厚度≥1.4mm，表面采用防锈静电喷涂处理。地脚与立脚管连

接后呈“L”形结构，两脚架底部之间无连接管或其他结构，

方便放置人的腿部及学生单人椅，两脚板间的距离需与学生

单人椅的尺寸适配，确保椅子能推入桌底部。 

6.3 台面支撑件：采用优质热轧板经模具冲压成形，厚度≥

2.0mm。 

6.4前挡板：采用 E0级中密度纤维板，中密度纤维板的密度、

含水率、静曲强度、弹性模量、内胶合强度、吸水厚度膨胀

率符合 GB/T 11718-2021《中密度纤维板》中“家具型中密

度干燥型（MDF-FN REG）”要求；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，
符合 GB/T 39600-2021《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》

标准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：苯≤10㎍/m³、甲苯≤20㎍/m³、
二甲苯≤20 ㎍/m³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≤100 ㎍

/m³，符合 GB/T 35601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

板》或 GB/T 35601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

（以实际挂网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为准）； 

厚度≥15mm。表面采用环氧树脂静电喷粉而成，喷涂后漆膜

厚度≥60μm。 

▲6.5 台面板：台面板厚度≥25mm；台面边缘及四角倒圆角

工艺，表面采用环氧树脂粉末静电喷粉而成，喷涂后漆膜厚

度≥60μm。 

采用 E0级中密度纤维板，中密度纤维板的密度、含水率、静

曲强度、弹性模量、内胶合强度、吸水厚度膨胀率符合 GB/T 

11718-2021《中密度纤维板》中“家具型中密度干燥型（MDF-

FN REG）”要求；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，符合 GB/T 39600-

2021《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》标准；挥发性有机

化合物：苯≤10㎍/m³、甲苯≤20㎍/m³、二甲苯≤20㎍/m³、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≤100 ㎍/m³，符合 GB/T 35601-

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或 GB/T 35601-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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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绿色产品评价人造板和木质地板》（以实际挂网时所执行

的最新标准为准）； 

提供符合以上要求的“中密度纤维板”检测报告： 

（1）提供 2024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前，第三

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 CMA 和 CNAS 标识的合格的检测报告

（若相关检测事项不在实施该项检验（检测）的第三方检测

机构的 CMA 资质许可范围内和 CNAS 能力认可范围内的，该

检测报告视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作负偏离处理）。 

（2）检验（检测）报告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须是投标人或

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致）或所投产品原材料

供应商。若送检单位（委托单位）是所投产品原材料供应商，

须同时提供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

致）购买对应原材料的发票扫描件（开票日期在投标截止日

前）。 

（3）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

(http://cx.cnca.cn/)的查询截图。 

（4）检测报告中"检测产品名称"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名称不

完全一致的，需提供为同种产品的说明，由评审委员会判定

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若名称不完全一致又未提供说明

的，判定为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 

 

6.6 金属网格书斗：两侧连接架采用优质铝合金材质经磨具

压铸成型，通过预埋件连接桌面；中间采用φ15mm±2mm、壁

厚≥1.0mm圆不锈钢管卡槽式连接而成，书网总高度≥10cm。 

6.7钢制部件工艺要求：表面焊接口平衡光滑，表面经除油，

酸洗去锈、磷化，环氧树脂静电粉末高温固化而成。 

6.8 颜色、款式：根据采购方需求制定。制作前须深化结构

图并报采购方书面确认。 

6.9成品：QB/T 4071-2021《课桌椅》，同时产品环保性能：

应符合 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家具》的要求。 

整体家具挥发性有害物质: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

≤0.05 mg/m³； 甲苯≤0.1mg/m³； 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mg/m³；（检测方法

按：GB/T 35607）。 

7 

学生单人椅 

 

7.1规格（mm）：常规 

7.2座垫、椅背：采用环保 PP材料一体注塑成型。 

7.3支脚：采用黑色烤漆或喷涂钢架支脚，管壁厚度≥1.5mm，

前椅脚与椅背支架采用一体成型，座垫底部有钢管支撑。钢

架表面经除油，酸洗去锈、磷化，环氧树脂静电粉末高温固

化而成。 

7.4椅背连接件：抛光铝合金压铸件。 

7.5脚垫：环保 pp塑胶，保护地面不被刮花。 

7.6 功能：无扶手的座椅，座面可翻起，实现多张座椅前后

叠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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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7成品：符合 QB/T 4071-2021 《课桌椅》，同时产品环保

性能：应符合 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》的要

求。 

整体家具挥发性有害物质:甲醛释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

≤0.05 mg/m³； 甲苯≤0.1mg/m³； 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mg/m³；（检测方法

按：GB/T 35607）。 

8 

智能储物柜 

 

8.1规格（mm）：W800（±20mm）*D430（±20mm）*H1900（±

50mm）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尺寸可调整。 

8.2 柜体框架材质厚度：侧板、顶板、底板、门板、搁板采

用电解钢板，壁厚≥0.8mm。 

8.3 工艺：表面经除油，酸洗去锈、磷化，环氧树脂静电粉

末高温固化而成。 

8.4 具体包含：1 台控制机柜，12 个寄存格构成，每个门上

均配有号码牌。 

8.5 功能要求：用户开箱采用微信扫码自助开箱存取物品。

识别成功后柜门自动打开，需要关闭时将柜门按压即可。采

用触控屏幕一体机，管理员可进入后台进行各项管理操作。

操作记录本地及管理后台均可查询。书包柜后台软件可进行

远程开箱，单开某一个柜门，或远程打开全部柜门。支持有

线、无线 WIFI联网方式，支持单机使用，支持接入第三方管

理平台。 

8.6 颜色、款式：根据采购方需求制定。制作前须深化结构

图并报采购方书面确认。 

8.7成品：符合 GB/T 3325-2024《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》。 
 

四、售后服务和验收要求 

序号 目录 售后需求 

（一）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

1 免费保修期 

★免费保修期:6年，自最终验收合格之日（以验

收报告合格签字为标准）起计算。免费保修期内，

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免费上门保修服务，且提供

免费原厂配件更换。 

2 
维修响应及故

障解决时间 

在免费保修期内，一旦发生质量问题，中标人保

证在接到通知 2小时响应，24小时内派人到用户

产品使用现场进行免费修理或更换。中标人如在

派人到现场后 24 小时内仍不能修复有关产品，

在 3 个日历日内提供与该产品同一型号的备用产

品，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，负责赔偿。 

3 培训方案 无培训方案，因采购货物为日常生活、学习所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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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，不需进行培训。 

（二）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 

1 维保期外 

免费保修期后，定期对产品进行维护保养及正常

的零部件维修，需要更换零部件的，只收取零部

件成本费用。免费保修期外的产品维修费用的支

付先维修后付款。零配件的购买先交货后付款。 

（三）其他交付要求 

1 关于交货 

1.1 交货地点：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音乐学院采

购人指定地点 

★1.2交货期限：签订合同后 60天（日历日）内

交货及安装，根据采购人要求可分时间段分批次

送货。 

1.3 交货要求：产品的备品备件及技术文件（如

有）、图纸、产地证明文件、环保证明、检验（检

测）报告文件等资料随产品一同交付； 

中标人承担的设备运输、安装调试、验收检测等

其他类似的义务。 

1.4中标人负责免费安装、调试。安装、调试完成

后，由验收小组进行验收。产品质量和安装调试

检验标准遵照国家相关规定和最新标准执行。 

1.5 交货前，中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进行成品打

样。经采购人确认款式、质量后再进行批量生产。

必要时，可对打样成品进行检测，检测合格后批

量生产。 

2 关于验收 

2.1 采购人应当组建验收小组对采购项目进行验

收。 

（1）采购人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

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。 

（2）采购人可以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本项目

生产过程的原材料、半成品及家具成品的质量监

督、检测及验收工作。 

（3）第三方专业机构应具备质量认证或质量检测

相应资质，具有家具行业质量验收服务相关经验，

实施质量监督及验收的技术团队组成应具备覆盖

质量评价工作所需要的相应知识和能力，技术团

队组成至少涵盖家具、标准、质量等相关领域，

技术团队主要人员应持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

称证书。 

2.2 验收时，应当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

技术、服务、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。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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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以下条件时，采购人才向中标人签发货物验

收报告： 

（1）中标人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产品及完

整的技术资料。 

（2）货物符合采购文件要求。 

（3）货物具备产品合格证。 

（4）在生产过程和交货过程中，严格按照采购文

件要求，在相关机构和部门进行抽检，且全部抽

检结果合格。 

（5）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合格的检验报告及验收

文件。  

2.3 因第三方专业机构用成品抽样检测，暂时缺

少的家具，为不影响采购人正常使用，中标人须

提供可临时替用家具，直到新补的产品到位。因

检测导致家具不能再使用的，中标人根据采购人

的要求免费增补。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

负责。 

3 检测验证 

如采购人发现中标人提供的货物与投标资料明显

不相符且中标人不能提供证据，采购人有权直接

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中标人提供的本项目全

部或部分货物，依据投标技术响应情况逐一测试

验证，其检测结果作为验证中标人提供货物与其

投标资料是否相符的认定标准。如检测结果符合

合同要求，其检测费用由采购人承担；如检测结

果不符合合同要求，其检测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 
 

五、检测报告 

（根据实际要求填写检测报告的要求） 

检测机构及时间要求 检测指标或内容要求 

 

（1）提供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

投标截止之日前，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

的具有 CMA 和 CNAS 标识的合格的检测

报告（若相关检测事项不在实施该项检

测的机构许可（认可）CMA 和 CNAS 资

质范围或检测范围内的，该检测报告视

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作负偏离处

理）。检验（检测）报告送检单位（委

托单位）须是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

（须与分项报价表一致）。 

（2）提供检测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

息 公 共 服 务 平 台

(http://cx.cnca.cn/)的查询截图。 

6、学生单人桌： 

提供符合以下要求的“学生桌”或“课

桌”检测报告： 

检测依据：QB/T 4071-2021 《课桌椅》、

GB/T 35607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家具》或

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家具》；

（以实际挂网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为准） 

检测内容及要求：漆膜理化性能-附着力、

耐磨性、抗冲击、桌面耐污染检测结果均为

符合或合格；抗盐雾检测结果为符合或合

格；安全要求检测结果为符合或合格；力学

性能-桌面垂直静载荷、桌面垂直耐久性、

桌面垂直冲击、桌腿跌落、桌面水平静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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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检测报告中"检测产品名称"与招

标文件要求的名称不完全一致的，需提

供为同种产品的说明，由评审委员会判

定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若名称不完

全一致又未提供说明的，判定为不符合

招标文件要求 

荷，以上检测结果均为符合或合格；甲醛释

放量≤0.05 mg/m³； 苯≤0.05 mg/m³；甲

苯≤0.1mg/m³；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挥

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 

mg/m³，以上检测结果均为符合或合格；铅

（Pb）≤90 mg/kg；镉（Cd）≤50 mg/kg；

铬（Cr）≤25 mg/kg；汞（Hg）≤25 mg/kg；

砷（As）≤25 mg/kg；锑（Sb）≤60 mg/kg；

钡（Ba）≤1000 mg/kg；硒（Se）≤500 

mg/kg。以上检测结果均为符合或合格。 

7、学生单人椅： 

提供符合以下要求的“学生椅”或“课

椅”检测报告： 

检测依据：QB/T 4071-2021 《课桌椅》、

GB/T 35607-2017《绿色产品评价家具》或

GB/T 35607-2024《绿色产品评价家具》；

（以实际挂网时所执行的最新标准为准） 

检测内容及要求：安全要求检测结果为符

合或合格；力学性能-椅子向前倾翻，无扶

手椅侧向倾翻，椅子向后倾翻，座面、椅背

联合静载荷，座面、椅背联合耐久性，座面

侧向静载荷，椅腿向前静载荷，椅腿侧向静

载荷，座面冲击，椅背冲击，椅腿跌落，以

上检测结果均为符合或合格；邻苯二甲酸

酯、多环芳烃、多溴联苯、多溴二苯醚检测

结果均为符合或合格。甲醛释放量≤0.05 

mg/m³； 苯≤0.05 mg/m³；甲苯≤0.1mg/m³； 
二甲苯≤0.1 mg/m³；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

（TVOC）释放量≤0.3mg/m³； 

；铅（Pb）≤90 mg/kg；镉（Cd）≤50 mg/kg；

铬（Cr）≤25 mg/kg；汞（Hg）≤25 mg/kg；

砷（As）≤25 mg/kg；锑（Sb）≤60 mg/kg；

钡（Ba）≤1000 mg/kg；硒（Se）≤500 

mg/kg。，以上检测结果均为符合或合格。 
 

六、配套条件落实情况 

主要配套条件落实情况：（明确具体的设备物资安装和使用场地、配套设

施落实情况、特殊的使用环境要求，水、电、防磁、防震、机房等其他的配套

要求，是否有承重问题等。原则上使用大学经费采购的 10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

器设备，均应列入 UCRF统一管理，应提前明确存放地址。） 

音乐学院教学楼预计 2025 年上旬交付，需要配置家具的场地会提前确认

做好进场准备。 

现场水电设施基本齐全，在家具施工方做好现场成品保护工作后，可协调电梯

配合教室家具进场安装施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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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物资管理和维修维护落实情况：（符合要求的设备物资管理人员或操

作人员的落实情况，应明确设备物资具体的管理人员或团队，以及后续维修维

护经费的支出渠道等。） 

拟购家具将全部安装在音乐学院教学楼，有音乐学院相关负责人和物业人

员进行管理。在保修期内的家具由供应商进行维护，维护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；

保修期结束后由物业进行维护，物业无法解决的维修问题再找供应商，维护费

用从学院每年的运营经费的维修维护经费中支出。 

设备管理或操作人员、设备物资购置和使用许可证等的落实情况：（涉及

安全风险的填写。若是特种设备需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

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》，特种设备的使用许可证；放射

源或射线装置所需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等。） 

不涉及。 

安全风险防护措施落实情况：（涉及安全风险的填写，涉及辐射安全、生

物安全的按规定做环境安全风险评价；如涉及污染物、废弃物排放、危险品和

易燃易爆等危险因素，则应提出计划的处理方式。） 

不涉及。 

七、购置合规性 

（配置是否符合国家及学校规定的配置标准，对属于国家或地方控制采购

的设备物资，特别审批或许可产品是否已取得购置许可等。是否符合国家安全、

卫生、环保等强制性规定） 

拟购置家具符合国家级学校规定的配置标准，且不属于国家、地方或者

学校控制采购的物资，不需要取得特别审批或许可，不涉及危险品、易燃易爆

等危险因素。 

 

八、共享方案（含校内外） 

（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要求，所有设备均应向全校无条件开放共享，单

台件≥50万的设备应按规定向社会开放共享) 

不涉及 

九、专家论证意见 

本次拟购置的产品配置合理，符合教学要求。该项目用户承诺已落实场

地、管理、经费等配套安排，整体购置方案可行。 专家组经过反复论证，一

致通过“音乐学院新校区教室家具（第一批）采购项目”的采购。 

 

 


